有关费用
（费用标准可能会调整，仅供参考）
（一）电费
上海市电网销售电价表一（未实行分时电价） 

	分类 
	400伏以下 
	10千伏 
	35千伏 
	110千伏及以上 

	单
一
制 
	居民生活 
	0.610 
	0.605
	
	

	
	中小学照明 
	0.679 
	0.664
	
	

	
	一般照明 
	0.814 
	0.799 
	
	

	
	非普动力 
	0.706 
	0.691 
	0.676 
	

	
	下水道动力 
	0.506 
	0.491 
	0.476 
	

	
	农副动力 
	0.299 
	0.297 
	0.294 
	

	
	排灌动力 
	0.244 
	0.242 
	0.239 
	

	两
部
制 
	电
度
电
价 
	一般工业
	0.584 
	0.569 
	0.554 
	0.539 

	
	
	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 
	
	0.414 
	0.399 
	0.384 

	
	
	合成氨
	
	0.228 
	0.213 
	0.198 

	
	
	煤气
	
	0.554 
	0.539 
	0.524 

	
	
	照明
	0.764 
	0.749 
	0.734 
	

	
	基本电价 
	30元/千瓦*月（按最大需量） 


　

注：1.原基建动力用电价格按非普工业动力电价标准执行。 
　　2.农业生产用电中执行非普动力电价的每千瓦时降低0.10元执行。

上海市电网销售电价表二（两部制分时电价）

	分类 
	400伏以下 
	10千伏 
	35千伏 
	110千伏及以上 

	电
度
电
价 
	峰时段（8-11时、18-21时） 
	工业 
	0.956 
	0.944 
	0.929 
	0.914 

	
	
	非工经营 
	0.984 
	0.972 
	0.957 
	0.942 

	
	
	农业（试行） 
	0.721 
	0.721 
	
	

	
	平时段（6-8时、11-18时、21-22时） 
	工业 
	0.585 
	0.570 
	0.555 
	0.540 

	
	
	非工经营 
	0.661 
	0.646 
	0.631 
	0.616 

	
	
	农业（试行） 
	0.446 
	0.446 
	
	

	
	谷时段（22时-次日6时） 
	工业
	0.269 
	0.264 
	0.259 
	0.254 

	
	
	非工经营 
	0.272 
	0.267 
	0.262 
	0.257 

	
	
	农业（试行） 
	0.240 
	0.240 
	
	

	基本电价 
	30元/千瓦*月（按最大需量） 


上海市电网销售电价表三（单一制分时电价）

	分类 
	400伏以下 
	10千伏 
	35千伏 

	峰时段（6-22时） 
	工业 
	0.865 
	0.850 
	0.835 

	
	非工经营 
	0.912 
	0.897 
	0.882 

	
	农业（试行） 
	0.610 
	
	

	
	居民 
	0.610 
	
	

	谷时段（22时-次日6时） 
	工业 
	0.393 
	0.378 
	0.363 

	
	非工经营 
	0.393 
	0.378 
	0.363 

	
	农业（试行） 
	0.330 
	
	

	
	居民 
	0.300 
	
	


　

收费依据：沪价公（2004）009号《关于疏导上海市电网电价矛盾的通知》

    以上电价调整自2004年6月15日抄见电量起执行

（二）煤气费
　　城市管道煤气的地区供应压力一般为1000－1200PA，热值为14.63－15.88兆焦／立方米。天然气的地区供应压力为≥1700PA，热值为35.58兆焦／立方米。自现有煤气管网接出至用户煤气表处的全部工程费用由用户承担，其产权归属煤气公司所有。
　　1. 城市煤气收费标准
	单位：元（人民币）


	用户类别
	计量单位
	价格

	团体
	立方米
	1.3

	营业，事业，工业
	立方米
	    4月—11月 1.20
12月—3月 1.50


　　2. 天然气收费标准
　　（1）一般客户：实行分段定价，累进递减方式，固定抄表日，按月结算。

	单位：元（人民币）


	计费用量段
	计算单位
	价格

	1—10000
	立方米
	2.6

	10001—20000
	立方米
	2.5

	20001—30000
	立方米
	2.3


　 （2）大用量客户：采取用气总量按达到某计费分段的单价计算方式，固定抄表日，按月结算。
 （三）自来水费
　　1. 水价：

	序号
	分组
	价格（元/m3）

	1
	居民生活用水
	1.03

	2
	工业及行政事业用水
	1.3

	3
	经营服务及其它用水
	1.5

	4
	特种用水
	饮料生产用水
	2

	
	
	桑拿浴室用水
	5


　　注：超过用水计划的部分，水价另按5倍加收。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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